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声光电科”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暨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业务规则的要求，对声光电科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益丰

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306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 187,110,185 股，发行价格为 4.8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99,999,989.85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4,864,697.19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875,135,292.66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全部到账，

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

第 1-10045 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披露的募

集资金用途，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自有资金

投资额 

募集资金

占比 
投资主体 

1 

高性能无线通信及新能源

智能管理集成电路研发及

产业化建设项目 

41,006.38  33,656.38  7,350.00  37.40% 西南设计 

2 
高性能功率驱动及控制集

成电路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12,187.80  12,084.79  103.02  13.43% 芯亿达 

3 
智能电源集成电路应用产

业园建设项目 
32,792.11  31,837.00  955.11  35.37% 瑞晶实业 

4 补充流动资金 12,421.84  12,421.84  - 13.80% 公司及子公司 

合计 98,408.13  90,000.00  8,408.13  100.00%  

 

三、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南

设计”）、重庆中科芯亿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亿达”）、深圳市瑞晶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晶实业”）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数

为基础，确定各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及资本公积金金额，后续根据各子公司募

投项目建设进度分期实缴注册资本金到位，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各子公司100%

股权。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现金增资额 新增注册资本 新增资本公积 增资后注册资本 

西南设计 2,977.81 33,656.38 1,105.43 32,530.95 4,103.241 

芯亿达 800.00 12,084.79 976.20 11,108.59 1,776.20 

瑞晶实业 2,319.27 31,837.00 5,214.34 26,622.66 7,533.61 

（二）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1、西南设计 

（1）公司名称：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450457331G 

（3）法定代表人：范麟 

（4）成立日期：2000 年 06 月 30 日 

（5）注册资本：2,977.8091 万元 

 
1
 注：本次西南设计增资总共使用募集资金 33,656.38 万元，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2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105.43 万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6）注册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花园路 14 号 

（7）主营业务：移动通讯集成电路及其它集成电路、模块和整机电路设

计、生产、测试、销售；电路设计与制造技术咨询服务；与电子信息技术、计

算机工程应用设计以及计算机数据库管理和设计软件开发相关的工程项目设计

和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厚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

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结构：声光电科持股 100% 

（9）财务情况：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17,413.27 万元，净

资产为 88,648.72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82,913.68 万元，净利润 15,011.02

万元。 

 

2、芯亿达 

（1）公司名称：重庆中科芯亿达电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699253465D 

（3）法定代表人：冉建桥 

（4）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16 日 

（5）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6）注册地：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23 号 

（7）主营业务：半导体芯片、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的

设计、生产、测试、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 

（8）股东结构：声光电科持股 100% 

（9）财务状况：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1,852.67 万元，净

资产为 9,903.58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3,519.10 万元，净利润 4,601.67 万

元。 

 

3、瑞晶实业 

（1）公司名称：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53961U 

（3）法定代表人：周永川 

（4）成立日期：1997 年 06 月 24 日 

（5）注册资本：2,319.27 万元 

（6）注册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吓坑一路 168 号恒利工业园 C1 栋 

（7）主营业务：摩托车电器、锂电池及充电器、UPS 电源、开关电源、电

源适配器、机顶盒、机动车电器、USB 智能排插、墙插产品、移动智能产品、

智能家居产品、智能硬件产品、智能穿戴产品、音频模组、音响设备、声学设

备、自动化设备、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系统产品的研发、组装生产及销售；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限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股东结构：声光电科持股 100% 

（9）财务状况：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5,883.73 万元，净

资产为 14,160.6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53,390.16 万元，净利润 3,697.44 万

元。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系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需要，有利

于保障募投项目建设，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本次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在本次增资款到位前，三家子公司均

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和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管理。三家子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七、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西南设计、芯亿达、瑞晶实业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西南设计、芯亿达、

瑞晶实业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三）独立董事审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公司的发展战

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增资履行了公司决策的相关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为募投项目子公司增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的需要，不影

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声光电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发展战路，能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